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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元

項次 補(捐)助機關
受補(捐)助對象

所歸屬之直轄市或縣(市)
受補(捐)助對象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核准日期

 補(捐)助金額(含

累積金額)

 備註

(工作計畫/科目名稱)

一、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

1 無

2

1 無

2

前瞻基礎建設

交通部主管特別預算對地方政府、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彙總表

110年度截至第2季止

交通部主管

觀光局合計

二、對地方政府補助


	特別預算

